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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貴會辦理「104學年度第2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政策與議

題研討會」，本府同意本縣全程參與之縣屬教師核實採認

研習時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5年2月25日全教總高字第1050000047號函。

二、本案已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－處務公告系統編號4060

8公告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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